
５　小　　结

综上所述，求医行为不单是生了病找医生，它背后有着复

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动因。上面提到的求医行为的影响因

素，一部分与疾病特征有关，如疾病类型、严重程度以及由此产

生的求医需要；一部分与患者特征有关，如年龄、性别、生活经

历、经济状况；还有一部分与卫生服务的特征有关，如医患关系

和服务满意度、医疗保障制度、卫生服务可及性等。这说明求

医行为既有社会生物属性也有社会文化属性，而后者与卫生服

务利用和健康产出的公平性息息相关。由于每个人的求医能

力不同，哪怕面对相似的症状和患病程度，人们的求医行为仍

会表现出差异，这种能力上的不平等可以源自居住地的城乡差

别、男女性别差异、家庭财富多寡，就业和收入差距、有无医疗

保险等等，而能力的不平等是实现求医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

缩小求医能力的不平等只能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不是单改

善就医条件能够达成的。

现有的求医行为理论主要源于对欧美人群的研究，国内在

借鉴的基础上对本土居民的求医行为也进行了不少调查，但是

尚未形成能与之对话的理论。建构适合分析我国人群求医行

为的模型，探索其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卫生体制改革和改善健

康公平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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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机制的问卷调查分析与思考

张兆辉，蒲　川△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４０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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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医疗纠纷的种类及数量明显增多，暴力冲突等恶

性事件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加

以防范与处理，但随着社会变革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医患

纠纷的数量、规模、频率居高不下。为此，我国很多地市相继成

立了一些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人民调解、仲裁机构和社会

组织也积极加入到医疗纠纷调解实践中来，人民法院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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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前调解在解决医疗纠纷诉讼案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多元化的

医疗纠纷大调解格局正在形成［１］。为初步了解我市医疗非诉

讼处理机制的基本情况与进一步完善重庆市医疗纠纷第三方

处置机制，作者对重庆市部分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进行问卷

调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调查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了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三甲综合性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三甲专科医

院）、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二甲专科医院）、解放碑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南纪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５家医疗机构的医务人

员、患者及家属作为研究样本。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设计　医务人员调查问卷主要围绕以下６个方面

的问题进行设计：（１）对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现状的感知度；

（２）对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机制的认可程度；（３）对医疗纠纷第

三方处理机制最为关心的内容；（４）对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看

法；（５）对于医疗责任保险最为关心的内容；（６）对于实施医疗

责任保险的看法。患者及家属调查问卷主要围绕以下３个方

面的问题进行设计：（１）对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现状的感知度；

（２）对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机制的认可程度；（３）对医疗纠纷第

三方处理机制最为关心的内容。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取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上述５家医

疗机构共计发放调查问卷２５１份，收回２５１份，回收率１００％；

其中医务人员１００份，患者及家属１５１份。

１．２．３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由研究者根据研究工作实际需要

和调查对象实际情况自行设计，在正式调查前经过了预调查验

证。调查工作队伍由重庆医科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组成。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填写

完毕后由调查人员现场收回［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所得数据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输入后，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

２．１．１　医务人员基本情况　问卷共随机调查了１００名医务人

员，其中临床医生占７３％，临床护士占１０％，卫生技术人员占

６％，医院管理人员占１１％；被调查人员中按科室分布，骨科和

内科居多，分别占到２４％和２１％，其次是外科，占到１２％，此

外包括肿瘤科、妇产科、儿科、全科和医院行政及部分其他科

室；按被调查人员所在医院层次分布，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占２０％，区（县）级二级医院占３１％，省（直辖市）三级医院占

４９％。

２．１．２　患者及家属基本情况　问卷共随机调查了１５１名患者

及家属，职业以工人、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为主，分别占到了

３１．１％、２０．５％和２１．２％；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上学历为主，占

２０．５％，其次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１５．９％；按就诊科室分布，

以骨科和外科居多，占到４１．１％和２１．３％，此外包括肿瘤科、

妇产科、儿科和全科；按患者就诊医院层次分布，基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占１８．５％，区（县）级二级医院占３５．１％，省（直辖市）

三级医院占４６．４％。

２．２　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对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现状的感

知度的对比　本研究发现，仅有１２％的医务人员对目前医疗

纠纷的解决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非常有信心”，有５９％的医

务人员认为“一般有信心”，有多达２９％的医务人员认为“没信

心”；另一方面，有７２．２％的患者及家属认为“一般有信心”，认

为“没信心”的仅占７．９％。同时，有５４％的医务人员更愿意通

过诉讼方式解决医疗纠纷；而有５２．３％的患者及家属更愿意

通过诉讼解决医疗纠纷。可见在目前的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

现状中，患方及家属的总体评价并不像医务人员那么悲观，也

更愿意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因为诉讼所耗费的人力、财

力和时间对老百姓来说比较大。

表１　　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查处理医疗纠纷问卷调查结果

项目
频率（狀）

医方 患方

比例（％）

医方 患方

合理 ５８ １０７ ５８．０ ７０．９

不合理 ９ ４ ９．０ ２．６

说不准 ３２ ３８ ３２．０ ２５．２

缺失 １ ２ １．０ １．３

合计 １００ １５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　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对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机制的认

可程度　对于非诉讼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医方和患方一致认

为“有必要”完善现有的方式，分别占９０．０％和７６．２％；而对于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处理机制和其处理程序均表示

“合理”，医方分别为５８．０％和６４．０％，患方分别为７０．９％和

６０．９％。说明对于重庆实施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办法医患双

方均表示认可，“对于由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查处

理医疗纠纷您觉得是否合理”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１，“设想发生

医疗纠纷后，患方索赔金额如果超过１万元，医院就不得自行

协商处理，必须通过第三方调解处理。对于这种处理程序，您

觉得是否合理”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２。

２．４　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对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机制最为

关心的内容　对于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医疗纠纷时，有

８６．０％的医务人员和９０．７％的患者及家属都最为关注“处理

方式是否公平、公正”；其次双方对“处理结果是否有法定约束

力”、“解决案件效率是否高”、“处理过程是否透明度高”以及

“第三方的中立性是否能够保证”也比较关注；另外对于“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及报酬补贴由政府财政予以

保障是否会影响其中立性？”这一问题，医务人员有４７．０％认

为“不会”，有３０．０％认为说不准；患者及家属有３７．７％认为

“不会”，有３９．１％认为说不准，“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解决医患纠纷时，您看重的是哪一点（可多选）”问卷调查结

果见表３。

表２　　通过第三方调解处理医疗纠纷问卷调查结果

项目
频率（狀）

医方 患方

比例（％）

医方 患方

合理 ６４ ９２ ６４．０ ６０．９

不合理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１３．２

说不准 ２５ ３６ ２５．０ ２３．８

缺失 １ ３ １．０ ２．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５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　医务人员对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的看法　对于医疗责任保

险，有６９．０％的医务人员表示“知道一点”，有１６．０％“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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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有１３．０％“没听说过”；同时有５２．０％的医务人员对于医

疗责任保险觉得“有必要参加”，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占

２１．０％，还有“想参加但保费过高”占１７．０％。可见重庆目前

在医疗责任保险方面与沿海城市相比发展明显滞后，医务人员

有参加保险的意愿却因为各种客观原因最终未能参保。“您对

医疗责任保险的态度”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４。

表３　　人民调解委员会重点解决医患纠纷问卷调查结果

项目
频率（狀）

医方 患方

比例（％）

医方 患方

处理方式是否公正、公平 ８６ １３７ ８６．０ ９０．７

解决案件效率是否高 ５１ ９０ ５１．０ ５９．６

处理过程是否透明度高 ５０ ９９ ５０．０ ６５．６

处理结果是否具有法定约束力 ７０ ８０ ７０．０ ５３．０

第三方中立性是否能够保证 ５９ ７４ ５９．０ ４９．０

表４　　医务人员对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态度问卷调查结果

项目 频率（狀） 比例（％）

有必要参加 ５２ ５２．０

想参加但保费过高 １７ １７．０

想参加但没有合适的险种 ８ ８．０

时机尚不成熟 ２１ ２１．０

没有必要参加 １ １．０

缺失 １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６　医务人员对于医疗责任保险最为关心的内容　对于医疗

责任保险，有６５％的医务人员最为关心的是“保障责任范围”，

有６３％的医务人员还选择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另外对于“处

理纠纷的能力”和“免责范围”也比较关心。在对于本市实施的

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有６４％的医务人员认为是“保险机

构处理医疗纠纷能力不足”，５５％的医务人员认为是“保险条款

不完善”。大部分医务人员质疑保险机构处理纠纷的能力，认

为目前的医疗责任保险不能有效转移医疗纠纷的风险，减少医

院花费处理医疗纠纷的人力、财力和时间，见表５、６。

表５　　医务人员对于医疗责任保险最关心的内容

项目 频率（狀） 比例（％）

保障责任范围 ６５ ６５

免责范围 ５３ ５３

双方的权利义务 ６３ ６３

处理纠纷的能力 ５９ ５９

赔偿处理程序 ４１ ４１

保险费用出资方式 ４２ ４２

赔偿方式 ４２ ４２

２．７　医务人员对于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看法　有８０％的医

务人员认为应该“政府、医疗机构、医师按比例缴纳保险费用”，

认为“社会保险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更适合本市的占６１％，认

为“强制公立医院参保，鼓励和引导其他医院自愿参保”的占

４６％
［３］。

表６　　医务人员对认为自身是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

　　　　　主要问题的调查结果

项目 频率（狀） 比例（％）

保险条款不完善 ５５ ５５

保险费用高 ３０ ３０

承保范围小 ３６ ３６

保险公司宣传力度不够 ５３ ５３

保险公司效率低 ３２ ３２

赔偿限额低 ３３ ３３

保险机构处理医疗纠纷能力不足 ６４ ６４

３　讨　　论

药物不良反应（ＡＤＲ）制度在近几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吸取

了各国、各地区丰富的司法经验，其成功实践表明了 ＡＤＲ对

解决法律纠纷的普遍适用性。总体而言，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和

复杂性决定了在事实和责任上对专业判断的依赖，此类纠纷通

常不宜以诉讼作为主要处理方式。目前许多国家、地区都在法

院之外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程序，在专业的医疗纠纷领

域已经有多年的实战经验，对于纠纷解决实务而言有很强的操

作性和规范性［４］。但重庆应该在总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实施方式，切不可盲目照搬。针对重庆目

前的实际情况，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设立强制的ＡＤＲ程序　借鉴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

实施模式，在我市建立医疗纠纷的强制 ＡＤＲ程序。发生医疗

纠纷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

履行者，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

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者，可以向医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

仲裁裁决不服者，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面可以保证医

疗纠纷由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处理，保障了纠纷处理的公正

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约诉讼资源，减轻诉讼当事人的负担［５］。

３．２　成立专门的医事仲裁机构　重庆市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

可比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模式建立。仲裁委员会聘任医学专

家、法学专家、律师、社会人员为委员。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必须

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律师、社会人员共同组成，确保仲裁的

公正性。至于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律师、社会人员的聘用可以

制定一系列聘用制度，确保仲裁的质量。在仲裁过程中，应先

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者才仲裁。仲裁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如

果当事人在仲裁裁决做出后，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向法院起诉

的，则仲裁裁决生效［６］。

３．３　加强调解协议的效力　鉴于第三方调解在实体和程序上

都缺乏规范性，可以通过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的方式，

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经法院审查认为协议不存在违法因素

的，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７］。

３．４　加强ＡＤＲ程序与诉讼的衔接　当医患双方通过调解或

仲裁都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可进入诉讼程序。这

样一来，既发挥了ＡＤＲ程序 “过滤网”的功能，又保留医患双

方对诉讼的二次选择权，使 ＡＤＲ程序与诉讼的衔接更加紧

凑，也能合理有效的解决医疗纠纷。

３．５　建立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活动的高风险性决

定了必须为其引入风险转移机制，我国目前以自愿为基础的商

业责任保险已不能满足责任保险改革发展的基本需求，所以应

当建立强制医疗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通过立法（下转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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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专业交流学习朋友圈，总之，ＷＥＢ２．０技术开创了网络交

流与学习的新方法，开放获取、开放协作分享提供了更多的网

络交流与学习的空间和手段，成为个人知识管理的有力工具。

实践证明，以项目任务驱动导入的学习教学模式，充分发

挥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为学生开展网络探究搭建一个真实的环

境，在“学中做，做中学”，学生能在实践过程中自然掌握信息检

索理论与方法，同时丰富了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了其信息利

用的创新力。

３　具有自主学习、互动交流、资源共享功能的课程资源学习平

台的设计

运用网络先进的传播手段开展教学，课程教学资源是核

心，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的目的是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开发具

有自主学习、互动交流、资源共享功能的课程平台，建设开放性

的教学环境，为教师辅助教学、学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分层化

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３．１　规范教材建设　针对医学类专业高职高专层次教学对象

特点，编写实用性强、适用高职教育特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

高职高专层次的《医学信息检索》教材，应依据“以就业为导向，

与专业相融合，突出信息素养能力培养”的指导原则，理论知识

以“必需、够用”为度，不求“面面俱到”，并需反映出专业领域文

献资源状况，能适度反映信息检索新技术的应用，强调信息素

养综合能力的培养，充分体现高职教育重应用的原则。从职业

教育国家标准、院校专业标准、课程标准、高职规划教材建设的

标准等关键要素进行规范控制，力求教材内容与职业资格考

试，与企业用人标准建立深度衔接。

３．２　教学资源立体化，搭建多元化学习平台　充分利用计算

机技术、网络技术的互动性、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等特性，搭建多

元化立体化课程平台，能为课程实施创造良好的课外教学环

境，为教师辅助教学、学生个性化、分层化学习创造良好的条

件。在课程网络平台建设中须按照规范性、开放性、系统化、专

业特色化、方便性的原则，在法律框架下引入或自建优质数字

化课程资源，课程学习网站要满足导航学习功能，层次清晰、布

局规范合理、内容丰富、维护更新方便的要求，目前我校建立了

包括课程学习网、课程教学博客、互动邮箱、视频空间、ＱＱ群

等基于 ＷＥＢ２．０的教学网络互动平台。

对于平台的建设提出３条建设思路：（１）要积极探索平台

建设如何提高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度，本文认为以课程建设与专

业资源馆相结合的课程资源平台建设方案具有更好地开放性、

多样性、学科化服务性等特色。（２）如何提高在线学习平台与

图书馆服务的融合度，实现平台与图书馆的服务无缝对接，充

分发挥高校图书馆在信息资源、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课

程进行拓展性学习提供保障。（３）基于同类专业高校联盟方式

建设信息素养教育学习平台，提高资源规范化建设，提高优质

资源共享度，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信息需求。

参考文献：

［１］ 唐艳春．基于信息素质教育与专业课程整合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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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所有医院和医护人员都应当投保，将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

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组建医疗责任保险共保体，设立了医疗

纠纷理赔处理中心（简称处理中心）。医疗纠纷索赔金额在１

万元以上者，医疗机构向处理中心报案，处理中心即展开受理、

调查、评估、协商、鉴定、诉讼及理赔等工作［８］。

综上所述，理想的医疗纠纷第三方处理模式为：医疗机构

事先购买强制的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由保险机

构负责理赔。患方不服理赔的，进入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调

解不成的，方可进入诉讼；患方不服理赔的，又不愿意调解的，

进入医事仲裁机构仲裁，经过仲裁仍然不服的，方可进入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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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李冀宁，覃红．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与和谐医患关系

［Ｊ］．医学与哲学，２００７，２８（９）：３３３５．

［５］ ＤａｕｅｒＥ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ｔｏ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ｓａｎｄｃｌａｉｍ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ｎｃｏｌ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２００２，１６（６）：１４１５

１４３１．

［６］ 张海滨．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医疗纠纷ＡＤＲ［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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